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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佳旅行社有限公司信用卡扣款同意書 交易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

★如您的代收轉付收據需開立公司抬頭及統一編號，請填寫下到欄位！★
公司抬頭 統一編號
公司地址

旅客 因無法親至安佳旅行社刷卡消費，特立此書同意支付下列帳款。

項 目 內 容 金 額
NT$

合計 新台幣: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.--
1.為確保交易流程之順暢，請務必於 月 日 點前完成刷卡手續，方能保留您的訂位。

2.若持卡人非旅客本人，請連同持卡人身份證影本一併傳真。 3.請注意您的護照(須 6個月以上)、簽證的有效期限。
個資法相關條文：
1.安佳旅行社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透過上述方式蒐集您的個人資料(包括但不限於)，目的在於進行身份確認、通知連絡、服務
提供、資料寄送、客戶管理、國際傳輸及利用、行銷商品及統計調查與分析等運用。

2.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刷卡單表格所示。 3.利用期間：本公司營運期間。 4.利用地區：本公司營運地區及提供服務之地區。
5.利用對象及方式：本公司將於蒐集目的範圍內，自行或將個人資料交付予合作機票訂位、住宿登記、服務提供、金融機構/銀行、
信用卡處理中心等廠商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。

6.您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之權利，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製給複本、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、請求停止蒐集和處理及利用、請求
刪除(若為處理中案件可能因此無法進行處理及回覆)之相關權利，或聯絡本公司客服協助處理。本公司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3
條規定，得於 15 或 30 日內為當事人申請准駁之決定，並以書面將原因通知當事人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條規定，本公司
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

若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，基於上述蒐集目的而必要之業務執行，本公司將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。
□ 我已詳細閱讀、了解個資蒐集前之告知事項全部內容，確認同意並提供各項資料。
□ 本人不同意收到貴公司基於行銷目的所提供的訊息、優惠權益或活動通知。

親筆簽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敬請再次確認您所購買的產品後，詳實填寫上述資料，傳真至 02-27161778

02-62821557 商店代號 : 台新銀行 000 812870100494
02-23711988 商店代號 : 永豐銀行 807 841427410001

持卡人姓名： 中文: 英文:

身份證字號：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

信用卡卡號： 背面卡號末三碼

卡片有效期： 月 年 卡別 □VISA □ASTER 發卡行

聯絡電話： E-MAIL：

聯絡地址：

持卡人簽名

須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

授 權 碼（由商店填寫）

★備註
刷卡人若非旅客本人
請填寫此欄

本人__________與旅客關係：__________同意以信用卡替旅客__________等_______人及
本人共 人，支付旅遊相關費用，合計本次刷卡共計新台幣 元整。
持卡人簽名： 聯絡電話：

業務承辦人員： 手機: 電話:02-25065778 傳真:02-2716-1778

http://www.angeltravel.com.tw

